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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先生

董先生：

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的檢討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的檢討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的檢討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的檢討

當局邀請本會根據職權範圍第 1(e)條，就當局建議

設立 補 助交 通 津 貼以取代 往 返住 所及 辦事 處 的交 通費補 貼

和往返住所及辦事處的行車津貼一事，提供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補貼設立於五十年代，

用以 補 償調 派 到 新界工作 的 公務 員在 交通 費 方面 較高的 支

出 。 往 返 住 所 及 辦 事 處 交 通 費 的 申 領 額 是 以 「 最 便 宜 路

線」 減 去一 個 「 不得申領 補 助數 額」 來計 算 （ 這 數 額目前

以 來 回 行 程 計 算 為 $11.4）。 獲 准 駕 駛 私 家 車 執 行 公 務 的 人

員，可申領往返住所及辦事處的行車津貼。

3 . 由於過去三十年間，香港的市區逐步發展及交通

網絡 的 快速 改 善 ，當局認 為 簡單 地以 新界 地 區作 為支付 往

返 住 所 及辦 事 處 交通 費 ／ 往返 住 所及 辦 事 處 行 車 津 貼的 標

準已 不 合時 宜 。 不過，為 方 便調 派員 工， 當 局認 為有需 要

對在 比 較偏 僻 的 地點工作 或 往返 工作 地點 需 付出 高昂的 交

通費用的人員提供某種形式的合理補助。

當局的建議當局的建議當局的建議當局的建議

4 . 當局於一九九八 ／ 九九年對公務 員往返住所及辦

事處的行程進行檢討後，作出如下建議  –

(甲 ) 以新的「補助交通津貼」取代往返住所及辦事處

交通費及往返住所及辦事處行車津貼。

(乙 ) 只有被調派到「指定辦事處」的人員才有資格申

領補助交通津貼。一份臚列位於離島（包 括大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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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邊 界 地 區 和 交 通 難 以 到 達 的 地 區 內 的 指 定

辦事處的名單載於附件。當局將會定期按例如新

增公共交通路線及新設辦事處等的變動檢討這份

名單。

(丙 ) 在「指定辦事處」同區內居住的人員不得 申 領補

助交通津貼。建議的區域包括 –

(i ) 港島區；

( i i ) 九龍區（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將 軍澳、清

水灣）；

( i i i ) 西貢區；

( iv) 新界東區（包括大埔、沙田、馬 鞍山、上

水、粉嶺）；

(v ) 新 界 西 區 （ 包 括 元 朗 、 屯 門 、 荃 灣 、 葵

涌、青衣）；

(v i ) 離島區（包括大嶼山及所有離島 ，每一離

島為一獨立區分）。

(丁 ) 補助交通津貼將按工作日及以非實報實銷方式發

放，但需課稅（現時的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

及往返住所及辦事處行車津貼是以實報實銷方式

發 放 ）。 因 應 不 同 地 點 交 通 費 用 的 差 異 ， 津 貼 額

將分為兩個水平。初步擬定為  –

( i ) 在機場／ 離島工作的人員可得 $29.0 ;而

( i i ) 在 其 他 「 指 定 辦 事 處 」 工 作 的 人 員 可 得

$9.20。

(以上津貼額包括來回行程。計算方式為以人手編

制加權平均計算出的往返指定辦事處及其最接近

的交通交匯站的交通費用。 )

----



附錄 G（續）

36

(戊 ) 補助交通津貼將在每年四月，按截至二月底的過

去十二個月之內的綜合消費指數相關的公共交通

工具收費的變動而作出調整。津貼額將每隔五年

進行一次整體檢討，以確保該數額能充分反映須

前往較偏遠地區工作的人員的實際需要。

(己 ) 獲政府提供交通安排的人員將不得申領補助交通

津貼，除非行程的起點和終點皆位於可申領津貼

的範圍內（例如 :獲提供由東涌地鐵站至機場之間

的 交 通 安 排 的 人 員 由 於 起 點 和 終 點 皆 位 於 上 述

( 乙 ) 項 內 提 及 的 地 區 因 此 可 以 申 領 補 助 交 通 津

貼。而獲提供由西貢市中心至麥理浩 度假村之間

的交通安排的人員則由於西貢市中心並非包括在

上述 (乙 )項 內的 地區，因 此不 能 申領補助交 通津

貼）。

(庚 ) 有需要申請發還實際交通支出的人員（例 如在沒

有其他合適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而乘搭的士的

人 員 ， 包 括 並 非 在 「 指 定 辦 事 處 」 內 工 作 的 人

員 ）， 他 們 申 領 的 款 項 必 須 已 超 過 一 個 「 不 得 申

領 補 助 數 額 」。 根 據 一 九 九 八 年 調 查 的 結 果 ， 該

數額 初步定 為 $22.4。「不 得申領 補助數 額」將 按

以上 (戊 )項所述，每年作出調整。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5 . 當局已就上述建議諮詢紀律部隊評議會、警察評

議會 、 高級公 務 員評議會 及 第一 標準 薪級 公 務員 評議 會 的

意見，他們大致上對建議表示支持。

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

6 . 一九九九 ／ 二零零零年度的往返 住所及辦事處交

通費及往返住所及辦事處行車津貼的預算開支分別為 $7 ,800
萬和 $1,490 萬。當局預期在補助交通津貼實施後 的第一年

裏，可節省大約 $3,580 萬（即 $7,800 萬往返住所及辦事處

交通費＋ $1,490 萬往返住所及辦事處行車津貼  –  $5,708 萬

補助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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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常會的意見及建議薪常會的意見及建議薪常會的意見及建議薪常會的意見及建議

7 . 我們贊同當局早應對往返住所及辦事處交通費及

往返 住 所及 辦 事 處行車津 貼 進行 檢討 。由 於 在過 去三十 年

間， 香 港的 市 區 逐步發展 及 交通 設 施 的顯著改善 ，單純 以

新 界 地 區 作 為 界 定 發 放 上 述 費 用 和 津 貼 的 標 準 已 不 合 時

宜。

8 . 我們因此歡迎當局設立新的補助交通津貼以取代

往返 住 所及 辦 事 處交通費 及 往返 住所 及辦 事 處行 車津貼 的

建議 。 新的 安 排 明確列出 可 申領 補助 交通 津 貼辦 事處的 名

單， 有 助消 除 現 行簡單地 以 新界 作為 界定 標 準的 制度所 產

生的 問 題。 新 的 安排因此 更 為可 取。 居住 於 指定 辦事處 同

一區分的人員不可以獲得申領資格，亦是公平的安排。

9 . 我們不反對設立兩個不同水平的津貼額以反映不

同地 點 的交 通 費 ，以及按 人 手編 制加 權平 均 計算 出往返 指

定辦 事 處和 最 接 近的交通 交 匯站 的津 貼額 。 當 局 建議對補

助交 通 津貼 作 每 年調整和 每 隔五 年進 行一 次 整體 檢討亦 算

合理。

10. 我們贊同獲得政府提供交通安排的人員，除非行

程的 起 點和 終 點 均屬於可 申 領津 貼的 地點 ， 否則 不得申 領

補助 交 通津 貼 。 我們亦同 意 有需 要申 領發 還 實際 交通支 出

的員 工 必須 受 到 一個「不 得 申領 補助 數額 」 的限 制，而 該

數額將每年作出檢討。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1. 總括來說，我們支持當局設立新的「補助交通津

貼」 以 取代 往 返 住所及辦 事 處交 通費 及往 返 住所 及辦事 處

行 車 津 貼 。 不 過 ， 我 們 要 求 當 局 應 緊 密 檢 視 「 指 定 辦 事

處」的名單及補助額以確保新制度能切合實際需要。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主席高登暨全體委員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


